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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７９

证券简称：中国西电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５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和价格

１

、 发行数量：

７６８

，

８８２

，

３５２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发行价格：

４．４０

元

／

股

●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ＧＥ 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ｌｄ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通用电气新加坡公司）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自本次发行的

股份完成股份登记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６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除此之外，为体现双方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通用电气、通用电气新加坡公司进一步

承诺，除了《非公开发行协议》约定的例外事项外，通用电气新加坡公司及通用电气在本次

发行的股份完成股份登记之日后

１２０

个月内不得直接或间接向任何人（除通用电气的全资

子公司外）转让本次发行的股份或与其相关的任何投票权。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 本次发行的相关程序

１

、 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包括《关于批准公司与战略投资者通用电气新加坡公

司及其母公司通用电气签订的

＜

非公开发行协议

＞

的议案》、《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

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战略联盟（含本次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在本次董事会后适当时间

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

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

行性报告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战略联盟（含

本次发行）有关事宜的议案》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继续授权公司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次战略联盟（含本次发行）有关事宜的议案》和《关于向商务部提交战略投资批复

有效期延期申请的议案》。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继续授权公司董事会

全权办理本次战略联盟（含本次发行）有关事宜的议案》。

２

、 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的核准程序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

员会会议审核通过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申请。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

《关于核准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０２５

号），核准公司发行不超过

７６８

，

８８２

，

３５２

股

Ａ

股股票的申请。

（二） 本次发行情况

１

、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股票数量：

７６８

，

８８２

，

３５２

股

３

、 股票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４

、 发行价格：

４．４０

元

／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

告日， 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本次发行价格较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即

３．８９

元

／

股）溢价

１３．０８％

。 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未发生除息、除

权行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未作相应调整。

５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３

，

３８３

，

０８２

，

３４８．８０

元

６

、发行费用：人民币

８０

，

８２２

，

８７８．７６

元

７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３

，

３０２

，

２５９

，

４７０．０４

元

８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中金公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

户。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出具的［

２０１３

］京会兴验字

第

０１０１０００６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中金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已收到本次非公

开发行全部认购款共计人民币

３

，

３８３

，

０８２

，

３４８．８０

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中金公司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余额划转至

本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出具的安永华明（

２０１３

）验字第

６０７３９８０４＿Ｂ０１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本公司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３

，

３８３

，

０８２

，

３４８．８０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

币共计

８０

，

８２２

，

８７８．７６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３

，

３０２

，

２５９

，

４７０．０４

元。

２

、股份登记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登记托管手续。

（四）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机构意见

中金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中国西电本次

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

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数量符合

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

确定及定价符合公平、公正原则，认购对象获得了相关监管机构核准，符合发行人及其全

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２

、律师事务所意见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符合 《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发行人与认购对象签订的《非公开发行协议》合法、有

效。 ”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 发行结果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

股

）

限售期

（

月

）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

ＧＥ 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ｌｄ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７６８

，

８８２

，

３５２ ３６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６

日

（二） 发行对象

公司名称

ＧＥ 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ｌｄ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注册地址

２４０ Ｔａｎｊｏｎｇ Ｐａｇａｒ Ｒｏａｄ

，

＃１２－００

，

ＧＥ Ｔｏｗｅｒ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０８８５４０

执行董事

Ｙｅｏ Ｃｈｅｅ Ｈｗｅｅ Ｈｅｎｒｙ

注册资本

７３１

，

７６８

，

４００

新加坡元

，

其中包括

７２８

，

２６８

，

４００

新加坡元的普通股

和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新加坡元的优先股

经济性质 境外战略投资者

经营范围 经营软件开发和其他程序设计活动

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

，

ＧＥ 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ｌｄ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

通用电气新加坡

公司

）

与中国西电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

（一）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中国西电集团公司

２

，

６１９

，

３３７

，

５６７ ６０．１２

流通

Ａ

股

陕西省投资集团

（

有限

）

公司

２３３

，

５４０

，

０００ ５．３６

流通

Ａ

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９７

，

２４４

，

２５７ ２．２３

流通

Ａ

股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汇鑫

１

号证券

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５７

，

４０２

，

４４１ １．３２

流通

Ａ

股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５３

，

６０４

，

４８０ １．２３

流通

Ａ

股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４７

，

８５５

，

０００ １．１０

流通

Ａ

股

交通银行

－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６

，

８５６

，

０７０ ０．６２

流通

Ａ

股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

，

３７９

，

０００ ０．５８

流通

Ａ

股

华建国际实业

（

深圳

）

有限公司

２２

，

３３２

，

３３３ ０．５１

流通

Ａ

股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

，

５４５

，

４７０ ０．４５

流通

Ａ

股

（二）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中国西电集团公司

２

，

６１９

，

３３７

，

５６７ ５１．１０

流通

Ａ

股

ＧＥ 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ｌｄ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

通

用电气新加坡公司

）

７６８

，

８８２

，

３５２ １５．００

限售

Ａ

股

陕西省投资集团

（

有限

）

公司

２３３

，

５４０

，

０００ ４．５６

流通

Ａ

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９７

，

２４４

，

２５７ １．９０

流通

Ａ

股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５３

，

６０４

，

４８０ １．０５

流通

Ａ

股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汇鑫

１

号证券

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５２

，

７５６

，

１０６ １．０３

流通

Ａ

股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４７

，

８５５

，

０００ ０．９３

流通

Ａ

股

交通银行

－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６

，

８５６

，

０７０ ０．５２

流通

Ａ

股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

，

３７９

，

０００ ０．５０

流通

Ａ

股

华建国际实业

（

深圳

）

有限公司

２２

，

３３２

，

３３３ ０．４４

流通

Ａ

股

（三） 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 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西电集团公司持股比例由

６０．１２％

下降为

５１．１０％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

：

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 ７６８

，

８８２

，

３５２ ７６８

，

８８２

，

３５２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 ７６８

，

８８２

，

３５２ ７６８

，

８８２

，

３５２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

４

，

３５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４

，

３５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４

，

３５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４

，

３５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份总额

４

，

３５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６８

，

８８２

，

３５２ ５

，

１２５

，

８８２

，

３５２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总额将同时增加，资金实力将进一步提升，资

产负债率将进一步降低，财务结构将进一步改善，短期偿债能力将进一步增强，有利于降

低公司的财务风险。

公司流动资金增加，能够满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确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盈利

指标的稳定增长。 同时，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成投产将使公司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并提

升盈利能力。

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公司资本实力将得以提升，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

能力将得以加强。 同时，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产和效益的产生，未来经营活动现金

流入和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将有所增加。

（二）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目前，公司一次设备收入比重较大，且其中主要收入来源于国内，部分收入来源于境

外。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拟设立的二次设备自动化合资公司将增加公司二

次设备相关产品线及相应收入； 同时公司将通过与通用电气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商业合

作进一步带动一次设备在境外的销售收入。 因此，本次发行后，公司的业务收入结构将得

到进一步优化。

（三）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治理及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影响原有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成为

公司股东后，有助优化公司股权结构、提高规范治理水平，促进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

展。本次发行后，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将董事会人数由

７

名增加至

８

名。公司将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治理的规范性及有效

性。 此外，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动。

（四）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会因本次发

行而产生重大变化；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的关联交易情况不会因本次发行而产生

重大变化；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同业竞争情况不会因本次发行而产生重大

变化。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报

批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公司名称：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金立群

保荐代表人：乔飞、丁宁

项目协办人：杨士佳

项目组成员：张志国、田博、王扬、马心悦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５６

（二） 公司律师

公司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２

号南银大厦

２１

层

负责人：江惟博

经办律师：李丽萍、杨静芳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４１ 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４１０ ６５６６

（三） 验资机构

公司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６

层

首席合伙人：吴港平

联系人：蒋伟民、周平

电话：

０２１－２２２８ ２６６７

、

０２１－２２２８ ４５７２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２８ ００８１

、

０１０－２２２８ ０４８５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二）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之发行情况报告书》

（三）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四）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见证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８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１

证券简称：太化股份 编号： 临

２０１３－０２２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报中前十名股东持股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上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第六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二、股东情况（一）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及股东持股数据进行了披露。

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半年度报告事后审查意见，公司向中登上海分公司申请进行了“约定购

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新股申购资金信托项目《

４

》”明细数据查询

业务，并对前十名股东进行了重新分拆计算与排名，现对全文披露的“第六节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二、

股东情况（一）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及摘要中“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的内容予以补充如下。

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２，６００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报告

期内

增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太原化学工业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９．２４ ２５３，２９８，０３９

质押

９１，０００，００

冻结

１５，３９５，８２１

包一晨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６ ３，３９１，５２２

无

仇锦云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６ ２，８６７，７００

无

程圣森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３ ２，７４０，０００

无

李永学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６ ２，３７３，３０１

无

徐永榜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０ ２，０５４，８０５

无

冯国新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４ １，７６５，４１０

无

卜剑国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２ １，６５１，２８４

无

吴晓威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６ １，３３４，４９２

无

王风顺 境内自然人

０．０９ ４６２，４９８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３，２９８，０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３，２９８，０３９

包一晨

３，３９１，５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９１，５２２

仇锦云

２，８６７，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８６７，７００

程圣森

２，７４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４０，０００

李永学

２，３７３，３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７３，３０１

徐永榜

２，０５４，８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５４，８０５

冯国新

１，７６５，４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６５，４１０

卜剑国

１，６５１，２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５１，２８４

吴晓威

１，３３４，４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３４，４９２

王风顺

４６２，４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６２，４９８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本公司股东中

，

国有股股东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是一致

行动人均未知

。

特此公告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９

证券简称：广东榕泰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８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２１９

债券简称：

１２

榕泰债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对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反馈意见，现对全文及摘要部分内容予以

更正，并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具体更正内容：

一、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之“二、

股东情况”之“（一）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表（第

１６－１７

页）及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之“

２．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第

１

页）进行更正：

１

、删去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未知

０．３９ ２，３３２，０１１

未知

２

、在表格第十名股东行增加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赖华珍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１ １，８７１，１００

未知

二、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八节 财务报告“之“五、企业合并及

合并财务报表”之“（一）子公司情况”之“

１

、通过设立或投资等方式取得的子

公司”（第

５０

页）：货币单位：“万元”更正为“元”，相关数据调整为以单位元计；

三、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八节 财务报告“之”六、合并财务报

表项目注释”之“（十二）固定资产”之“

１

、固定资产情况”表中的“二、累计折旧

合计：本期新增”（第

６０

页）项下各明细项数据更正为“二、累计折旧合计：本期

计提”项下各明细项数据。

上述更正内容，不影响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其他内容，公司更

正后的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修订版）及摘要（修订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敬请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 A 股配股简称：招行配股；配股代码：700036；配股价格：9.29 元

/ 股。

2、本次 A 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2013 年 8 月 28 日（T+1 日）至 2013

年 9 月 3 日（T+5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正常交易

时间，请股东注意认购时间。

3、本次 A 股配股网上认购期间招商银行 A 股股票停牌，2013 年 9 月 4

日（T+6 日）登记公司网上清算，招商银行 A 股股票继续停牌，2013 年 9 月

5日（T+7 日）公告 A 股配股结果，招商银行 A 股股票复牌交易。

4、本次 A 股配股股份的上市时间在 A 股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

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招商银行” ）配股方案

经 2011 年 7 月 1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11 年 9 月 9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1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

及 2011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2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

2012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延长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A 股和 H 股配股方案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现 A 股配股申请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950 号文核准。

一、本次

A

股配股的基本情况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1.00 元。

3、配售比例及数量：本次A股配股以本次A股发行股权登记日（2013

年8月27日，T日） 收市后招商银行A股股本总数17, 666, 130, 885股为基

数，按每 10 股配 1.74 股的比例向 A 股股东配售，共计可配股份数量为

3, 073, 906, 773 股。 本次 A 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28, 556,

593, 921.17 元。

4、配股价格：9.29 元 / 股。

5、发行对象：截至 2013 年 8 月 27 日（T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招商银行 A

股股份的全体股东。

6、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7、承销方式：代销。

8、A 股配股主要日期：

本次招商银行配股发行为 A 股、H 股配股发行，A 股配股发行公告与 H

股配股发行公告同步刊登。发行公告刊登后，A 股和 H 股的配股发行时间安

排按照境内外证券市场法规要求执行。

本次 A 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交易日

A

股配股安排

A

股停牌安排

2013年 8 月 23 日

（T- 2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发

行公告以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2013年 8 月 26 日

（T- 1 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2013年 8 月 27 日

（T 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2013年 8 月 28 日至

2013 年 9 月 3 日

（T+1 日 – T+5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5

次）

全天停牌

2013年 9 月 4 日

（T+6 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2013年 9 月 5 日

（T+7 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

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

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 1：以上时间均为正常工作日。

注 2：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 A 股配股，联合主承销商及财务顾

问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本次

A

股配股的认购方法

1、A 股配股缴款时间

2013 年 8 月 28 日（T+1 日）起至 2013 年 9 月 3 日（T+5 日）的上

交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2、认购缴款方法

A 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在股票

账户指定交易的营业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也可于缴款期内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等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A 股配股代码“700036” ，配股价 9.29 元 / 股。配

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股东持有 A 股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0.174），可认购数量不足 1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股东可通

过交易系统查看“招行配股” 可配证券余额）。 在 A 股配股缴款期内，股东

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股票数量限额。

三、咨询电话

本次 A 股配股投资者咨询电话为 0755- 83077967，0755- 83077093，

010- 57601812，010- 57601819。

四、发行人、联合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及财务顾问

1、发行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

联系人：许世清、吴涧兵、任远果、李蕾、刘赞

电话：0755- 83198888

传真：0755- 83195109

2、联合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联系人：文渊、林隆华、章林峰、周辰、高书、史善胤、谭汉豪、边思敏

电话：010- 65051166

传真：010- 65051156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8 层

1807- 1819 室

联系人：李星、段爱民、陈亿律、吴佳宏、金雷、戴逸伦、苏秉刚、宋玉林、

袁帅、马进

电话：010- 66273333

传真：010- 66273300

3、财务顾问：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 45 楼

联系人：罗少波、刘彤、肖迪衡、沈韬、杨蕊、孟祥友、樊耀星

电话：0755- 82943666

传真：0755- 82943121

特此公告。

发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顾问：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8

月

28

日

A

股简称：招商银行

H

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

2013-035

A

股代码：

600036 H

股代码：

0396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

A

股配股发行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８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在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招商国际金融中心

Ｄ

座首开

股份十三层会议室召开。

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通知中载明了本次会议

时间、会议地点、会议议程、出席对象、参加会议办法等事项。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人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

，

２６２

，

６５８

，

６７７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６．３２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三）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

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

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计票、监票。 因公司董事长

刘希模先生不能亲临主持，按照《公司法》第

１０２

条的规定，由公司半数以上董

事共同推举董事杨文侃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５

人，董事刘

希模先生、潘利群先生、阮庆革先生、王德勇先生、孙茂竹先生、王爱明先生出

差未能参加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５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怡先生出席

了会议。 部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表决，

审议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修订

《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２６２，６５８，６７７ １００％ ０ ０ ％ ０ ０％

通过

２

关于公司为厦门首开翔泰置业

有限公司向华润深国投信托有

限公司申请伍亿元信托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１，２６２，６５８，６７７ １００％ ０ ０ ％ ０ ０％

通过

第

１

项议案为修改公司章程，按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应由股东大会以特别

决议通过。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会议由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朱玉栓律师、吴团结律师现

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１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９

股票简称：中国水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０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下发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

注【

２０１３

】

ＣＰ２８４

号），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注册总额度

人民币

２２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注册额度内发行了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具体发

行结果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３

中水电

ＣＰ００２

短期融资券代码

０４１３５２０３３

短期融资券期限

３６５

天 发行开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计息方式 附息固定 发行文件公告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起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到期兑付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３

日

计划发行总额

２２

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２２

亿元

发行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发行利率

％ ４．６４％

主承销商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副主承销商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６６

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５

债券简称：

１１

星湖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１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星湖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材料公司”）拟实施增资，

经公司董事会七届十七次会议同意，公司放弃该次对新材料公司的增资（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临

２０１３－０２２

《关于放弃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由于新材料公司的其他股东

的实际控制人同为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该次增资后，公司对新材料公司的持

股比例将由增资前的

５１％

下调至

４６．４３％

，虽仍为其第一大股东，但广新集团对新材料公

司有实际控制权，这将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公司放弃该次对新材料公司的增资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将尽快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５７

证券简称 中国石油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３－０２２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接到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公司通知，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李华林，公司董事、副总裁冉新权和公司总地质师王道富正

接受相关部门调查。 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均因个人原因已辞去上述各自的职务，该辞任即日生效。

公司董事冉新权已确认与公司董事会和公司无不同意见， 亦不存在公司股东需要知悉有关其辞任的

其他事宜。

该事项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公司将根据监管部门要求对相关情况及时披露。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停牌一天，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起复牌。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中国服装”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０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

获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１３１１５６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我公司提交的《中国

服装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

行了审查。 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本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方案还需取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